医用未被污染输液瓶（袋）回收项目需求

1、本项目限一次性未被污染塑料输液瓶（袋），玻璃瓶无偿回收；
2、企业须在江苏省商务厅颁发企业名录内（必须提供复印件盖红章）；
3、企业具备效期内的排污许可企业负录管理体系认证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、职业健康目应的调研管理体系认证（必须提供复印件盖红章）；
4、运行要求：为满足临床工作需求，须安排专职人员常驻现场，每日两次前往临床科室，进行输液瓶（袋）及废旧纸盒的收集与转运工作；输液瓶（袋）须在48小时内到采购人输液瓶（袋）专用贮存区域收集一次，废旧纸盒收集后不得滞留于院内，须即刻转运至院外；须提供带有机构标识的可回收专用垃圾袋，其数量须满足临床日常使用需求；

5、医院提供暂存处，每日整理干净，不得私拉乱接，确保暂存处用水、用电等一切安全；且不得在暂存处放水操作(环保要求)。加强对驻场人员的职业道德和安全意识教育，由于驻场人员在日常工作中造成采购人的设施、材料或患者物品损失的，成交供应商应承担赔偿责任；
6、成交供应商应负责为其驻场人员依法办理劳动用工手续，并承担其人员的工资报酬、劳保福利、养老保险等全部用工费用，发生工伤事故、人事、劳资纠纷等由成交供应商自行解决并承担全部责任；

7、成交供应商依法进行用工管理，按采购人要求对不称职人员及时撤换，对所有上岗人定期进行业务培训，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。

8、驻场人员上班统一着装制式制服。服从医院管理，随叫随到，服务及时。如每年投诉≧3次，合同立即终止；

9、合同意向三年，定期考核，考核不满意后可终止合同；

8、输液瓶（袋）转运出病区后的所有责任由成交供应商承担，成交供应商交医院押金5000元/年；

9、提供自2022年以后的业绩（合同复印件盖红章）；

10、同意向医院缴纳一定的管理费用。


